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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服务政务公开事项--公开政策法规
	　
	公开政策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税总发〔2017〕44号）
	税务主管部门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公告
	公告岗
	　
	1.税收法律法规；
2.税收规范性文件
	部分内容要素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
	　
	　
	　
	　
	灌南县税务局办公室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信息发布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12366热线

	公共服务政务公开事项--公开纳税人权利
	　
	公开纳税人权利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公告2009年第1号）
	税务主管部门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公告
	公告岗
	　
	纳税人权利
	部分内容要素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
	　
	　
	　
	　
	灌南县税务局一分局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信息发布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12366热线

	公共服务政务公开事项--公开纳税人义务
	　
	公开纳税人义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公告2009年第1号）
	税务主管部门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公告
	公告岗
	　
	纳税人义务
	部分内容要素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
	　
	　
	　
	　
	灌南县税务局一分局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信息发布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12366热线

	公共服务政务公开事项--公开办税地图
	　
	公开办税地图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税总发〔2017〕44号） 
	税务主管部门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公告
	公告岗
	　
	办税地图
	部分内容要素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
	　
	　
	　
	　
	灌南县税务局一分局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信息发布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12366热线

	公共服务政务公开事项--公开办税日历
	　
	公开办税日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税总发〔2017〕44号） 
	税务主管部门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公告
	公告岗
	　
	办税日历
	部分内容要素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
	　
	　
	　
	　
	灌南县税务局一分局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信息发布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12366热线

	公共服务政务公开事项--公开办税指南
	　
	公开办税指南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税总发〔2017〕44号） 
	税务主管部门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公告
	公告岗
	　
	办税指南
	部分内容要素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
	　
	　
	　
	　
	灌南县税务局一分局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信息发布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12366热线

	公共服务政务公开事项--A级纳税人名单
	　
	公开A级纳税人名单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40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纳税信用管理若干业务口径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85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税总发〔2017〕44号） 
	税务主管部门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公告
	纳税服务机构综合管理岗
	　
	A级纳税人名单
	部分内容要素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
	　
	　
	　
	　
	灌南县税务局一分局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信息发布
	政府网站、办税服务厅
	12366热线

	行政权力政务公开事项——权责清单
	　
	公开权责清单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税总发〔2017〕44号） 
	税务主管部门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公告
	公告岗
	　
	权责清单
	部分内容要素
	省局
网站
	√
	　
	　
	　
	　
	灌南县税务局法制股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信息发布
	省局网站
	12366热线

	行政权力政务公开事项——欠税公告
	　
	欠税公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362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3.《欠税公告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9 号）
	县（区）级税务局
	　
	启动
	征管科技部门综合管理岗
	　
	欠税清册
	　
	政府网站、 
市局网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包括人事管理、后勤管理、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可以不予公开。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
	灌南县税务局办公室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信息发布　
	政府网站、市局网站　
	12366热线

	行政权力政务公开事项——非正常公告
	　
	非正常公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362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税务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21号）
4.《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优化完善有关税收征管业务流程的通知》（苏税发〔2018〕30号）
	税务主管部门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在非正常户认定的次月公告非正常户
	公告
	纳税服务机构综合管理岗
	　
	非正常公告
	部分内容要素
	政府
网站、
市局网站
	√
	　
	　
	　
	　
	灌南县税务局办公室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在非正常户认定的次月公告非正常户
	信息发布
	政府网站、市局网站
	12366热线

	行政权力政务公开事项——个体工商户定额公示（公布）公告
	　
	个体工商户定额公示（公布）公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362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文书的通知》（国税函〔2006〕1199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3号）
	税务主管部门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公告
	纳税服务机构综合管理岗
	　
	个体工商户定额公示（公布）公告
	部分内容要素
	政府
网站、市局网站
	√
	　
	　
	　
	　
	灌南县税务局办公室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信息发布
	政府网站、市局网站
	12366热线

	行政权力政务公开事项——委托代征公告
	　
	委托代征公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362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委托代征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24号）
	税务主管部门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公告
	征管部门综合管理岗
	　
	委托代征公告
	部分内容要素
	政府
网站、
市局
网站
	√
	　
	　
	　
	　
	灌南县税务局办公室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信息发布
	政府网站、市局网站
	12366热线

	行政权力政务公开事项——行政许可
	
	
	
	税务主管部门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在做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公示
	
	法制部门综合管理岗
	　
	《准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
	部分内容要素
	网站、省局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
	√
	　
	　
	　
	　
	灌南县税务 局
	法定时限/承诺时限：在做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公示
	信息推送、查询
	网站、省局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
	12366热线

	行政权力政务公开事项--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税务登记、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未按照规定报告银行账号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四项。 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变更或者注销登记的；
    ......
    （四）未按照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的；
	税务主管部门
	　
	征管类：启动(违法登记）
	征管类：办税受理岗、税源管理机构基础管理岗/风险应对岗
	　
	征管类：《税收（规费）违法行为登记表》
	部分内容要素
	省局
 网站、
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包括人事管理、后勤管理、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可以不予公开。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
	灌南县税务局
	　
	信息推送、查询
	网站、省局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
	12366热线



